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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書函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傳真：02-23583005
聯絡人：周小姐
聯絡電話：02-77366079

受文者：朝陽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7年7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台總(二)字第097013303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件：工程會來函影本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（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.DOC、

工程會函.PDF，共2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檢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

知」第11點第2項條文如附件，請　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7年7月7日工程企字第

09700278120號函辦理(如附影本)。

二、各機關如將廠商投標文件於評選前函送評選委員審閱者，

請於相關公函註明為密件，並載明評選委員對於廠商投標

文件內容及所知悉之招標資訊，應予保密，且不得與廠商

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。

三、各機關於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通知委員派兼或聘兼事宜時

，請將旨揭須知一併附於通知書中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學校(含籌備處、附設醫院、農林場)、中部辦公室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

、私立大專院校、本部各單位

副本：本部採購稽核小組、總務司2科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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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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